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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是 CCS 规范的组成部分，规定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产品检验适

用技术要求，检验和试验要求。 

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通过网页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

方对于本社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ps@ccs.org.cn 

 

 

 

历史发布版本及发布时间：M-20(201510)  2015 年 10 月 20 日 

本版本主要修改内容及生效时间： 

1. 按 UR M67(2015)修改了型式试验的相关内容。 

2. 按本社最新要求对部分条文表述进行了修改。 

3. 本指南适用于安装于下述柴油机的油雾浓度探测及报警装置： 

1）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及之后申请本社检验的柴油机； 

2）安装于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及之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新建船舶。 

 

 

http://c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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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雾浓度探测及报警装置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船用柴油机所配曲轴箱油雾浓度探测及报警装置的认可及产品检验，

同时也适用于齿轮箱的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2  IACS/UR/M67 曲柄箱油雾探测监控和报警装置的 IACS 型式试验程序 

2.3  IACS/UR/M10 内燃机曲轴箱的防爆  

2.4  中国船级社《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 

3  术语及定义 

3.1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有关定义适用本指南。 

4  图纸资料 

4.1  申请方向本社申请产品审图时，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4.1.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及系统说明； 

4.1.2  总装配图； 

4.1.3  探测装置在柴油机或齿轮箱上的布置图，标明探测器/传感器位置、管系布

置及尺寸； 

4.1.4  电气原理图； 

4.1.5  出厂试验大纲； 

4.1.6  包含下列内容的产品使用说明书： 

（1）探测装置的用途及操作； 

（2）功能试验（证明设备工作正常，能辨别各种故障并发出正确动作）； 

（3）日常维护和备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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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警限设置及说明； 

（5）设备能否使用的详细说明（如必要）。 

4.2  申请方向本社申请型式认可时，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4.2.1  工厂概况：工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生产能力、技术和检验人员、主要

产品、隶属关系、产品商标等； 

4.2.2  申请认可产品明细； 

4.2.3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 

4.2.4  主要检测设备清单； 

4.2.5  申请认可产品的简要生产工艺； 

4.2.6  质量管理文件或质量体系证书； 

4.2.7  企业注册登记证明； 

4.2.8  产品铭牌、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样本； 

4.2.9  质量控制计划； 

4.2.10  合格供方清单 

4.2.11  型式试验大纲。 

5  技术要求 

5.1  对于和曲轴箱内空气接触，可能暴露于柴油机润滑油飞溅的探测装置，应于

设计及安装时保证在这种滑油持续飞溅和喷射的工况下，探测装置的吸口不会被遮蔽或

堵塞。该设计应根据制造厂推荐、报 CCS 同意、并在说明书里向柴油机制造厂明示。 

5.2  对暴露于曲轴箱空气中水蒸气（可能影响装置的灵敏度）的探测装置，应验

证暴露于这种工作条件下不会影响探测装置功能。如已经证实暴露于水蒸气和/或冷凝

水是导致探测装置功能失常的一个可能因素，应通过试验证明诸如加热等改善措施的有

效性。试验应根据制造厂推荐、CCS 同意的布置进行。 

注：该项试验主要是考虑探测装置温度低于曲轴箱空气温度的情况下，导致水蒸汽

冷凝对探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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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探测器具备与辅助装置（例如远程显示器、控制继电器等）连接的接口，但

是这些接口装置的开路或短路故障不应影响探测器的正常工作。 

5.4  产品应具有能在船上检测其是否正常工作的功能。 

5.5  取样管路及装置应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耐高温、耐油的能力。 

5.6  在制造厂规定的透镜脏污最恶劣状况时，应不能影响油雾浓度探测器的正常

使用并保证功能正常，同时应保证有适当措施清洗透镜。 

5.7  应设有验证装置功能的设备，以保证能控制、测量和记录本指南要求的油雾

浓度（mg/l），精度达到±10%；过滤器的称重应精确到 0.1mg，空气/油雾样本容积精

确到 10ml。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7  型式试验 

7.1  型式试验的一般要求： 

7.1.1  初次认可时，应在验船师在场时从制造商的生产线上选取型式试验用油雾浓

度探测及报警装置，应选取两套装置进行试验，一套在清洁环境条件下试验，另一套的

试验条件则代表了制造厂规定的透镜脏污最恶劣状况。所选样机应覆盖工厂的加工能力、

制造水平，其基本原理、电器布置及基本功能等类似。 

7.1.2  不同类型的油雾探测及报警装置应分别进行型式试验，但相同部分的相同试

验项目可不必重复进行。 

7.1.3  如果工厂产品已获得其它 IACS 成员认可，以及全部或部分型式试验已在我

社认可或权威试验机构进行，则我社可考虑免除部分或全部型式试验项目； 

7.1.4  认可更新时，如果型式试验项目涉及的产品部分未发生变化，则此类项目可

以免除；认可换新时，根据产品的质量和工厂生产情况，可免除部分或全部型式试验项

目。 

7.2  试验条件 

7.2.1  电气部分的环境试验一般应在本社认可的试验机构进行。 

7.2.2  功能试验可在工厂或其它试验机构进行，试验场所应配备本社承认的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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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规定的功能试验项目所需要的全量程设备，并应设有验证装置功能的设备，以保证

能控制、测量和记录本指南要求的油雾浓度（mg/L），精度达到±10%； 

7.2.3  进行功能验证时，试验机构应充分考虑油雾相关的可能危险，并采取足够的

预防措施。如采用其他应用领域使用的低毒性和低危险油进行试验，应能证明该油品的

特性与本附录规定的 SAE 矿物油相似。 

7.3  试验项目 

7.3.1  针对报警/监视面板的试验项目： 

    (1)  功能试验； 

    (2)  电源故障试验； 

    (3)  电源变动能源波动试验； 

    (4)  干热试验； 

    (5)  湿热试验； 

    (6)  振动试验； 

    (7)  电磁兼容试验； 

    (8)  绝缘电阻试验； 

    (9)  高电压试验； 

    (10)  静态与动态倾斜试验（如包含运动部件）。 

7.3.2  针对探测器的试验项目： 

    (1)  功能试验； 

    (2)  电源故障能源波动试验； 

    (3)  电源变动试验； 

    (4)  干热试验； 

    (5)  湿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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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振动试验； 

    (7)  电磁兼容试验（如易受影响）； 

    (8)  绝缘电阻试验； 

    (9)  高电压试验； 

    (10)  静态与动态倾斜试验。 

7.4  功能试验 

7.4.1  所有验证油雾浓度探测及报警装置功能的试验，应按 7.4.2～7.4.10 的要求进

行，油雾浓度（mg/L）的精度达到±10%。 

7.4.2  油雾浓度分别在试验容器的顶部和底部测量，两处测量的偏差不超过 10%。 

7.4.3  油雾探测器监测布置应能探测如下范围的油雾浓度： 

- 0～10%爆炸下限(LEL) 

- 0～ x %，x%是制造厂根据传感器测量方法（如遮蔽或光散射方法）确定的油雾浓度

值，该浓度值考虑了 7.4.4 规定的油雾浓度报警值，并征得船级社同意。 

注：LEL 相当于油雾浓度大约为 50mg/l(质量浓度 4.1%)。 

7.4.4  油雾浓度报警应设定，在最大浓度水平不超过 5%LEL 或者约 2.5 mg/l 时发

出报警。 

7.4.5  如报警设定值可以调整，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对调整及显示设定点的方法

进行验证。 

7.4.6  油雾浓度探测器的性能（mg/l）应进行验证，至少包括如下性能： 

    (1)  测量范围； 

    (2)  分辨率； 

    (3)  敏感度。 

注： 

灵敏度：油雾浓度的显示变化值与被测油雾浓度实际变化值之比。 

分辨率：引起显示变化的油雾浓度最小变化值。 

7.4.7  如通过管路把油雾抽进探测器，应根据制造商推荐的最长、最短管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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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油雾离开曲轴箱到报警动作之间的时间延迟。管路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或建议进行

布置。管路布置应能防止凝结油积聚，从而导致采样管堵塞。 

7.4.8  应验证柴油机滑油持续飞溅和喷射的情况下（如曲轴箱存在这种情况），探

测装置的开口不会被遮蔽或堵塞。试验应根据制造厂推荐布置进行，并征得船级社同意。

制造厂应能说明所使用滑油量、温度、角度的影响，并提供相关选择方案的依据。 

7.4.9  对暴露于曲轴箱空气中水蒸气（可能影响装置的灵敏度）的探测装置，应验

证暴露于这种工作条件下不会影响探测装置功能。如已经证实暴露于水蒸气和/ 或冷凝

水是导致探测装置功能失常的一个可能因素，应通过试验证明诸如加热等改善措施的有

效性。试验应根据制造厂推荐、CCS 同意的布置进行。 

注：该项试验是本附录 7.3.2（5）要求之外的项目，主要是考虑探测装置温度低于曲轴箱空气

温度的情况下，导致水蒸气冷凝对探测的影响。 

7.4.10  如探测系统使用透镜确定油雾水平，则应验证透镜脏污到一定程度，从而

影响探测信息及报警指示的可靠性时应能给予指示。 

7.5  试验方法及要求 

7.5.1  试验开始前，试验容器内及周围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 CCS《电气电子设备

型式认可试验指南》规定的标准环境条件。 

7.5.2  应选择 SAE 40 号单级粘度矿物油或其他类似产品，并用合适的装置产生油

雾后供给容积试验容器。试验用油的选择应考虑对健康和安全产生的危害，并采取适当

的控制措施。可选择低毒性、低可燃性但粘度相似的油作为替代。产生的油雾平均（或

算术平均）液滴粒度不超过 5μm。液滴粒度应采用相关国际/国家标准规定的沉积法或

等效方法进行检查。如采用沉积法，试验容器最小高度应不低于 1m，容积不小于 1m
3。 

注：采用沉淀方法计算得到的液滴粒度代表了平均液滴粒度。 

7.5.3  油雾浓度应采用比重测量的方法或其他等效方法来确定。如采用等效方法，

其等效性应进行验证。 

注：对于本试验，比重测量法系通过测量网孔 0.8μm的薄膜过滤器过滤 1 升油雾前后的重量差，来确定油雾浓

度。油雾试验容器应安装循环风机。 

7.5.4  油雾应按规则的时间间隔进行采样，测量结果和探测器的输出一起绘制关系

曲线。油雾探测器应靠近油雾样品抽出的位置。 

7.5.5  采用比重测量方法进行油雾浓度分析时，如果得到的校准曲线梯度随油雾探

测读数呈上升趋势，则测量结果视为无效并应舍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油雾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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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扩散均匀；低于校准曲线以下 10% 的单一结果均应舍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过滤器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并非所有的油都收集到滤纸上 

7.5.6  过滤器的称重应精确到 0.1mg，空气/ 油雾样本容积精确到 10mL。 

7.5.7  油雾探测装置应按照实际安装在柴油机或齿轮箱上的方向（垂直、水平或倾

斜），进行安装和试验。 

7.5.8  如探测敏感水平可以调整，应在探测范围的最小、中间以及最大设定值进行

试验。 

7.5.9  验船师至少应见证功能试验的过程。 

7.6  试验记录和报告 

7.6.1  试验完成后，应检查探测装置，确认并记录所有组件的状况。应采取照相的

方式记录监视装置的状况，并包含在报告中。 

7.6.2  试验报告应包含试验说明、试验装置的详细资料和试验结果（包括一份油雾

浓度探测器性能声明，说明其产品的探测性能、油雾浓度精确度及准确度、范围、分辨

率、反应时间、敏感度、探测传感器脏污程度百分比（0%代表完全干净，100%代表完

全脏污）、探测器故障报警）。 

8  单件/单批检验 

8.1  工厂取得 CCS 型式认可证书后，可向我社申请单件/单批检验。未获得 CCS

认可证书的工厂，经本社特别批准方可接受其单件/单批检验申请，但应先通过本社的

图纸审批，并抽样进行上述 7.3 条的全部型式试验项目。 

8.2  申请我社单件/单批检验的产品，应先由制造厂完成试验/检验并作好记录。验船

师在现场对资料进行审查并按不低于 2%的比例抽取产品按 98.3 条进行出厂试验。 

8.3  出厂试验应按下列所述项目进行： 

8.3.1  功能试验 

(1)  多缸探测时间间隔试验：按制造厂声称的多缸取样时间间隔，验证其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 

(2)  基本功能试验：生成油雾或等效烟尘，并导入油雾探测器，并控制其浓

度从正常值到报警点逐步增加。检查报警系统是否存在预警，是否在报



M-20(201612)油雾浓度探测及报警装置 

 

 11 / 11 

 

警点工作； 

(3)  报警增益调整试验：改变报警设定值，按照制造厂说明验证调整和显示

方法。记录此时试验柜中油雾浓度（或标准探测器的测定值）是否在设

备制造商声称范围内； 

(4)  模拟电气故障试验：模拟探测器电源故障和连接探测器的线路断路或短

路以及探测器内部线路短路等故障，验证是否具有报警指示； 

(5)  模拟透镜脏污试验：验证当透镜到制造厂声称的最恶劣脏污状况时，仍

能满足用户的功能要求。 

8.3.2  电气试验 

(1)  电源变化能源波动试验； 

(2)  电源故障试验； 

(3)  高电压试验； 

(4)  绝缘电阻试验。 

。 

 


